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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教基金〔2017〕20 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高平章 

 

 

雅安市教育基金会 

关于进一步规范“捐资助学”活动的通知 

 

 

各县（区）工作站： 

雅安市教育基金会是 2007 年底经四川省民政厅、四川省教育

厅审批成立的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募基金会，是四川省民政厅评定的

社会组织（4A 级）、认定的慈善组织。为了更好地倡导和规范全市

教育系统的“捐资助学”活动，经征得市教育局意见，现就相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活动组织 

按照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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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雅安市教育基金会章程》要求，雅安市教育基金会及县（区）工

作站有责任、有义务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本会宗旨及活动原则，并

依法依规开展“捐资助学”系列活动。未经雅安市教育基金会书面

同意，任何单位、机构及个人以“雅安市教育基金会”名义开展的

任何形式的“捐资助学”活动均属违法侵权行为，我会将追究法律

责任。 

二、关于资金捐赠 

我会本着自愿的原则开展“捐资助学”活动，只接受符合国务

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《雅安市教育

基金会章程》要求的自愿捐赠资金，我会拒绝接受任何非自愿的、

摊派等形式募集的资金。 

三、关于资金安排 

按照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

《雅安市教育基金会章程》要求，我会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、符合

“奖教助学”宗旨的前提下，遵循捐赠者意愿合理安排使用捐赠资

金。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我会“奖教助学”宗旨的意向捐赠资金均

不得安排使用。 

四、关于资金使用 

我会按照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

法》及《雅安市教育基金会章程》“奖教助学”的宗旨要求，经过

申请、初审、审核、审批、拨付、监督、反馈、抽查等 8 个程序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安排使用资金。 

1、申请。由使用终端（学校或个人）提出资金申请方案报送

县（区）工作站。 

2、初审。县（区）工作站初审后形成专项意见报送县（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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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。 

3、审核。县（区）教育局审核同意后形成专项报告报送雅安

市教育基金会（附已审核的使用方案）。 

4、审批。雅安市教育基金会及时召开理事长办公会议专题研

究，形成审批意见。 

5、拨付。雅安市教育基金会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将资金拨付到

县（区）教育局。 

6、监督。县（区）教育局按照规定程序将资金拨付到使用终

端并提出工作要求、进行全程监督。 

7、反馈。县（区）工作站及时向雅安市教育基金会报送资金

使用情况及效益。 

8、抽查。雅安市教育基金会定期随机抽查资金使用情况，凡

违反规定要求的，将全额收回已经安排的资金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雅安市教育基金会 

2017 年 12 月 27 日 

 

报送：市教育局、各县（区）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雅安市教育基金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